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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
———兼论制度复合体的跨议题扩张*

余博闻 孙一先**

内容提要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兴起之初就混合了多重环境

和社会治理目标。但近年来,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出现绿色化趋势,

即要求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更紧密地与气候治理的目标、原

则和方法对接。这一变化可被视为气候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结

果。从理论上讲,一个强势制度复合体跨越议题边界的扩张需要满

足三个条件:一是目标议题中存在发展不充分的治理议程;二是强势

制度复合体所处议题有较高政治地位;三是强势制度复合体具备丰

富的延展通道。在满足这三个条件时,强势制度复合体内的行为体

和目标议题内的行为体可共同采用场所转移、嵌入等行动,来推动

弱势治理议程嵌入强势制度复合体。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可持续基

础设施议程演变历史可发现,可持续基础设施在国际发展议题内没

有充足的发展动能,而由于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有较高政治地位和

较强延展性,一些行为体正积极推动将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嵌入气

候制度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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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基础设施合作虽然对发展中国家各方面

发展指标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也可能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地

平衡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和环境治理目标就成为一项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

代末至21世纪初,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和捐助国先是强调为基础设施项目设置

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政策,然后把工作重点从基础设施转移到社会发展项目

上去。近十几年来,在国际发展合作中淡化基础设施元素的做法发生改变,各

国和多边开发银行不但越发重视基础设施国际合作,而且强调基础设施合作

应具有可持续性。新生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不再仅仅强调对基础设施项

目进行风险管控,而是更强调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理念对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全新设计。① 近几年来,一部分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出现与全球气候治

理体系融合的趋势:这些标准体系的倡导者更多地利用气候治理平台开展活

动,且相关标准的内容反映了更多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原则和方法。其中,成

立于2020年的“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Finance
 

to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Transition-Infrastructure,
 

FAST-Infra)旗下的“可持续基础设

施标识”(FAST-Infra
 

Label)便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产物。基于上述讨论,本文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2010年代以来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兴起和

演化? 在此演化进程中,为什么以“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为代表的可持续基

础设施标准体系正与全球气候制度体系加强融合?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的增加,学界对基础设施议题的关注度也

有所上升。除了介绍和对比各方提出的基础设施合作倡议②,学者们也开始着

手解释基础设施议程的复兴和演化。综合来看,既有文献提供了三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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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第一,一些研究者从国际发展合作的需求角度分析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的

复兴。他们认为,基础设施合作之所以被重新提上国际政治日程,是因为各方

重新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① 这类文献的解释力

是不足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缺口一直存在,而基础设施合作却曾长

期受到西方捐助者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忽视。另外,这一路径也无法解释“可持

续基础设施”这一特殊的基础设施合作议程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很多文献将基础设施合作视为大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工具,强调大

国竞争对基础设施合作的推动作用。从此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美日欧印等

国之所以不断推出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和计划,主要是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竞争。② 在此基础上,一部分文献强调各国正积极采用差异化发展,以

及基于比较优势设计相关倡议等竞争策略。③ 上述文献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

基础设施议程复兴的原因,并且也能为基础设施合作相关规范和规则的变化

提供一定解释。但是,上述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设可持续基础设

施已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目标,包括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以

及各类非政府行为体都积极强调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且目前各方有很多相

互学习的积极互动。因此,此类研究有夸大基础设施合作议题中的地缘政治

冲突之嫌,也没有解释可持续基础设施规则和规范的建构逻辑,尤其不能解释

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规则和规范体系的生成和发展。

第三,有些研究从规范角度来解释基础设施合作相关规范和规则的发展

演变。有学者认为,不同捐助国为弥补基建缺口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反映

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理念。例如,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更强调快速取得发展成

果,习惯于忽略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影响。而以美国、欧洲国家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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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捐助国则更多地受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使其在决定重拾基础设

施议程后,开始强调所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① 一些研究运用规范理论,注

意到中国正在使其海外基础设施合作更“可持续化”和“绿色化”,并多将中国

的变化归因于国际规范和中国内部政策反思的影响。② 上述分析能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不同行为体行动的差异性,且能够部分解释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

规范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在处理与可持续基础设施相关的规范时,并不讨论

规范的来源问题,或将规范建构简单归结为国家历史实践的产物。这无法充

分解释为何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与气候治理规则和规范整

合的现象。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然为理解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的复兴提供了一些解

释,但它们过度关注大国竞争,将规范和规则过度工具化,忽视了一些体系性

规范和规则已经逐渐显现的事实。同时,它们也未充分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

规范和规则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忽视了气候治理制度对本

属于国际发展议题内的基础设施议程的持续性影响,也就自然没有发展出对

跨议题制度和规范塑造效应的解释。

为此,本文将以制度复合体理论为工具,采用历史过程追踪的方法,使用

各种研究报告、政策文本以及相关学术文献建构起一套历史叙事,认为可持续

基础设施议程的演化可以被视为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向国际发展合作议题扩

张,并将后者的一部分议程纳入气候制度复合体的过程,该进程之所以能够发

生,得益于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国际发展议题中发展的不充分,以及气候制

度复合体的高政治地位和强延展性。

一、
 

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条件和机制

制度复合体是指由相互重叠、互补或竞争的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组成的

网络,该网络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管理,按照特定全球治理议题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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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目标组织起来,其整合度或碎片化程度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出差异性。①

制度复合体理论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以气候治理为代表的诸多全球治理体系的

复杂状态,并为进一步分析制度复合体的运行,以及探讨如何提升制度复合体

的组织度和治理绩效提供理论工具。② 作为一个动态的复杂体系,制度复合体

的形成和扩张规律受到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制度复合体的出现归因于大国

竞争和国际领导力的不足,或者行为体间利益和偏好的差异。③ 也有些学者强

调制度复合体的产生具有合理性:制度复合体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一些议题

具有高度复杂性,因而,从逻辑上就需要多元行为体和制度的相互协调和嵌

入。④ 例如,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就是由多边气候制度吸引和连结其他与气候

相关的小多边和地方性议程和制度,各制度和议程间呈现出较大的协同性。⑤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有学者专门分析了气候制度复合体扩张过程中不同制度

间的相互嵌入是如何发生的,提出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规范性嵌入三种

嵌入路径。⑥

比起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复合体的生成和扩张,制度复合体的跨议题扩张

需要满足更高的条件,因为这一进程需要突破议题的界限,将原本属于另一个

议题(同时也是另一个制度复合体的一部分)的部分制度和治理议程整合到自

己麾下。一个全球治理议题一般包含特定的总体治理目标、制度体系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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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集,也就意味着特定的利益分配和认知结构①,因此,跨议题制度整合意味

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认知的重构,即令弱势制度和议程及相关行为者适应强

势制度复合体对治理目标、原则和方法的要求,而制度的系统性重构已被历史

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证明非常困难。② 因此,在综合国际关系理论基础

上,本文提出一个包含因素和机制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A议题的制度复

合体a若要扩张到B议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B议题内的某些治理议程

发展不充分;二是A议题相较B议题有更高政治地位;三是制度复合体a有丰

富的延展通道。在满足这三个条件时,制度复合体a就是强势制度复合体,而

B议题内发展不充分的议程则为弱势治理议程。当此三个条件具备时,行为

体会通过场所转移和一系列制度嵌入行动来推动制度复合体a的跨议题扩

张。在此过程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等)都

可以发挥作用,且推动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行为体既可以来自强势制度

复合体,也可以来自弱势治理议程。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点在于制度复合体扩

张的条件和机制,故将对行为体问题的讨论包含在过程性叙述中。

图 A议题内a制度复合体向B议题跨议题扩张的条件和机制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其中,圆框代表变量,方框代表机制。

66

《国际政治研究》
 

2025年
 

第5期

①

②

Maren
 

Hofius
 

and
 

Matthias
 

Kranke,
 

“Boundary
 

Work
 

and
 

The
 

(Un)Making
 

of
 

Global
 

Coopera-
tion:

 

Mapping
 

the
 

Terra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1,
 

No.3,
 

2025,
 

pp.761-778;余博闻:《权力·话

语·实践:全球治理深度变革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一章。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
cal

 

Science
 

Review,
 

Vol.94,
 

No.2,
 

2000,
 

pp.251-267;
 

Michael
 

N.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4,
 

1999,
 

pp.699-732.



(一)
 

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条件

第一,制度复合体a向B议题扩张的前提条件是B议题内部分治理议程

发展不充分。如前文所述,全球治理的议题以特定目标、制度、政策聚合起来,

议题之间的可通约性有限。在常规状态下,若B议题内的某一治理议程已然

按照该议题的各方面要求设计和运行并取得了积极的治理绩效———即其已经

较好地嵌入该议题的制度复合体中,则该议程中的治理主体的利益和认知结

构趋于稳定,也就无动机按照另一议题的要求来重构该治理议程。换言之,议

题边界造成的利益和认知结构构成对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结构性限制。①

这同时符合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惯性,以及建构主义理论对认知结构稳定

性的理论认识。若要打破议题边界,则需要相反的情境:当某治理议程在B议

题内难以获得较好的治理绩效时,相关治理主体便会具有更高的反思性,更倾

向于质疑其所处治理议程中规则和规范的合理性。在此情境下,他们会有更

强的创新意愿,以及借鉴其他场域治理实践的动机。②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若

制度复合体a能够为B议题中不充分发展的议程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则a发

生跨议题扩张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第二,A议题本身相较于B议题较高的政治地位是制度复合体a跨议题

扩张的一个有利条件。关于制度复合体内部组织化逻辑的研究指出③,制度复

合体的组织化是一个由核心制度凭借其较高的合法性或关注度(以及其带来

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资源)来吸引边缘性制度与其对接的过程。之所以核心制

度会产生制度引力,主要是因为其具有更多授权和更高的合法性,从而成为其

所处议题内各类治理活动的锚点。④ 将上述制度复合体内部演化逻辑推及复

合体跨议题扩张问题上可以知,A议题的制度复合体若要吸引B议题中的议

程加入,就需要A议题的政治地位高于B议题。可以将全球治理想象成一个

总资源有限,但存在诸多相互竞争的治理议题的市场。在这个议题市场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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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高政治地位的议题往往会吸引更多的政治关注、更多资源,以及更多国

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从组织生态学角度看,这个议题可以提供更大的

生态位①,也就自然能吸引更多行为体向其靠拢。由于国际谈判进展、议程设

置、科学研究,以及议题领域内部政治博弈等原因,议题间政治地位存在差异

的现象非常常见。一个议题的政治地位既由问题的紧迫性和行为体的关注度

决定,又取决于议题内部制度是否严重内耗。例如,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总括性

议题,其本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就是有起伏的。另外,在环境治理之下,气

候治理议题占据绝对的中心地位,而同样历史悠久的生物多样性、荒漠化议题

的曝光度就远远不如气候议题。之所以气候治理议题拥有如此高的政治地

位,除了气候变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同时也得益于跨

国知识共同体的推动。②
 

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巴黎

协定》等一系列协议的达成,多边气候治理的不断推进③,绿色转型所蕴含的

经济收益日趋增长④,这些积极进展进一步提升了气候治理议题的国际关

注度。

第三,虽然议题的高政治地位很重要,但并非所有拥有高政治地位的制度

复合体都能跨议题扩张。如前文所述,制度复合体的跨议题扩张意味着弱势

议程中利益和认知的重构,而这需要额外的支持性条件。综合各种国际关系

理论可知,改变一套社会结构的方法无外乎规范传播、能力建设和利益重构。⑤

因此,制度复合体若想影响其他议题内的治理议程,就需要其本身足够开放和

多元,且具有丰富的延展通道。原因有三点:

其一,当制度复合体内含有有利于规范传播的制度时,该复合体更容易扩

张,因为源源不断的理念输出能够增强其他议题内的行为体对本议题治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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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认同,以及其对本议题内相关治理方法的学习和模仿。① 这样,原本割裂

的议题分野就可能逐渐弥合。这种跨议题规范扩散可能使用正式制度渠道,

也可使用非正式渠道,包括研讨会、会议和学术合作等。例如,气候制度复合

体既不断产出新规范和规则,又不断有行为体开发各种跨国网络、俱乐部来推

广这些规范和规则。

其二,制度复合体也可以通过与能力建设相关的制度安排助推跨议题扩

张。全球治理中的能力建设指通过为相关治理主体提供物资支持(如资金和

技术)或知识传授来促进其行为向符合治理体系要求方向转变。② 例如,在气

候变化议题中,各种融资机制能够直接增强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金融机构、

私营部门可用于气候治理的资源。围绕气候制度,政策制定者和非国家行为

体不断给出对制度的解释并设立一系列培训机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各方理

解和运用气候治理制度的能力和意愿。

其三,制度复合体越是需要多种国际制度和机构的参与,也就越可能建构

起复杂的支持性网络。同时,制度复合体内的国际机构功能越具有综合性,也

就越可能推动制度复合体产生跨议题影响力。一方面,复杂的支持性网络有

助于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各主体间互动越频

繁,前述的规范传播和能力提升效应就可能被放大。在气候制度复合体中,每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只是谈判场域,更是将多元行为体聚集起来的网

络。③ 通过关系网络建设,不同行为体之间可以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从而

既加强制度复合体的组织度,又有助于相互学习和共同创新;另一方面,国际

组织———包括政府间和跨国非政府———天然具有扩张其管辖范围以争取资源

和权威的倾向。这类大型国际机构自身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外延性影响的

机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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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制度复合体都具有上述丰富的延展通道。一些

制度复合体的治理目标狭窄,手段较为单一,它们虽然因包含多种制度而仍可

以被视为制度复合体,但事实上跨议题整合能力有限。例如,军备控制议题定

义狭窄,该议题的制度复合体其实只是同类型制度的叠加,这种制度复合体因

其议题的特殊性一般很难产生跨议题的影响。① 相反,气候制度复合体的最大

特征就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的几乎所有方面,需要最广泛、最多元的参

与者②,这构成了其扩张的主要动力。

(二)
 

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机制

制度复合体若发生跨议题扩张,则其主要机制也是既有研究已经详细讨

论过的“嵌入”。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昕蕾指出,制度复合

体的发展主要基于三种嵌入机制:关系性嵌入路径主要指资源和信息的交换

和整合,以及成员联系的强化;结构性嵌入主要指机制之间的协调与整合;规

范性嵌入指行为体对体系中核心价值认知的加强。③ 这很好地概括了制度复

合体扩张的一般性机制。这种一般性机制可以应用到跨议题扩张之中,只是

启动需要前文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制度复合体需要含有能够促进上述三

种嵌入过程发生的延展通道,一个封闭且简单化的制度复合体难以催动上述

三种嵌入过程发生在跨议题层面;二是制度复合体需要具有较高政治地位。

在高政治地位的影响下,制度复合体a内部的行为体(如国家、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等)会以本议题具有最高合法性和紧迫性为由,主动要求B议题内的议

程与其对接④,而B议题内的弱势治理议程也会借机推动嵌入的发生。由此,

A议程和B议程两方面形成合力,推动嵌入过程顺利展开。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嵌入机制,B议题内弱势治理议程中的治理主体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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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动采取场所转移策略,从而使该议程的活动平台发生改变。场所转移是

制度复合体内相互竞争的行为者所可能采用的制度推进策略。相关行为者寻

求最能发挥其权力优势的场域推动相关规则和议程获得初步支持者,从而绕

开阻力,逐渐扩大规则和议程的影响力。① 场所转移最初被视为是在制度复合

体内部发生的竞争行为,但在逻辑上也适用于跨议题的行动。那些在本议题

领域内暂时未能占据主流视野、获得充分关注的议程的治理者,可能会积极寻

求强势议题所提供的舞台和机会,利用更多的生态位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

资源汲取能力。在实践中,A议题的高政治地位可能使相关治理者围绕A议

题举办更多的具有高政治曝光度的国际性会议、高峰对话或多边合作框架,这

正可能被B议题内弱势议题的推动者所利用。

由上述讨论可知,推动制度复合体a跨议题扩张的力量既来自议题 A又

来自议题B。议题A中的行为体利用本议题的高政治地位和制度复合体的多

元延展通道主动吸引其他治理议程的加入,而议题B中弱势治理议程的推动

者并非仅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受a制度复合体的影响。相反,他们积极主

动地利用A议题的平台,以及a制度复合体的规范和规则,来推进和完善自身

的议程。在此背景下,a制度复合体的规范和规则为B议题内弱势治理议程提

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和参照系,使得希望推动该议程的行为体能够制定出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和规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势治理议程嵌入

强势制度复合体的一个结果是其规范和规则按照强势制度复合体的制度特征

进行调整。

本文的实证部分将应用本节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可持续基础设施议

程的发展演变。实证分析将首先聚焦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国际发展议题内

的发展,并将其与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引导下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新进展

作为对照组。这种历史追踪和对照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展示一个强势、成熟的

制度复合体的吸纳和引导,对于可持续基础设施这样一个新兴治理议程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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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国际

发展议题内的不充分发展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最初是在国际发展议题内发展起来的,它是国际发

展合作实践几经转变后的最新发展结果。但是,由于国际发展议题的局限性

和竞争性,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本议题内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这也构成了部

分行为体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向气候制度复合体靠拢的前提条件。

20世纪50—90年代,基础设施国际合作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1949—1993年间,世界银行总放贷额的41%流向了基础设施项目(能源

和交通项目分列第一、二位)。① 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

1983—1993年间,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加上世界银行投入到基础设

施项目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额占据全球基建官方发展援助总金额的

78%以上。② 虽然基础设施项目在理论上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但其在短

期内经济回报较低,并存在社会与环境风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消极影响

本土居民的合法权益(如造成强制搬迁问题),且一些项目(如水电、公路项目)

可能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随着全球环境治理议程于20世纪70年代缓慢拉

开帷幕,国际发展合作议题内的主要行为体开始逐渐重视基础设施的负面环

境和社会影响。在非政府组织的多方游说之下③,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

行逐步开发出一套安全保障政策,以在项目的设计阶段加强筛选,限制为可能

产生社会和环境风险的项目提供贷款。④ 在世界银行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也纷纷设置类似的环境安全保障政策。⑤ 虽

27

《国际政治研究》
 

2025年
 

第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Alice
 

Galenson,
 

The
 

Evolution
 

of
 

Bank
 

Lending
 

for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
 

September
 

1993,
 

p.i.
DAC5,

 

“Aid
 

(ODA)
 

by
 

Sector
 

and
 

Donor,”
 

https://data-viewer.oecd.org? chartId=4c2661d0-
b160-4add-ba8b-26f94fdde7b7,

 

2025-08-05.
Daniel

 

L.
 

Nielson
 

and
 

Michael
 

J.
 

Tierney,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y
 

Theory
 

and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Ref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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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些措施非常有价值,但它们从本质上是相对消极、保守的风险管控手段,

强调的是“不伤害”,而不是思考如何利用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项目的负面影响以一种特殊方式被暂时

“解决”:基础设施合作在国际发展议题内被边缘化了。主要捐助国分配给基

础设施建设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总额由1984年的337亿美元以上,极速下降

至1998年的88.2亿美元,并长期保持在低位。① 1999年,基础设施项目在世

界银行总借款中的占比已低至20%左右(约60亿美元)。② 由于当时绝大部分

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技术和能力被西方垄断,西方议程的转向也就意味

着基础设施合作在全球层面陷入沉寂。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力,并不是各

方对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深入反思,而是国际发展合作议题内部

的理念和政策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发展

思想方面的双重胜利,人们越来越强调市场的中心地位,主张削减国家对市场

的干预,削减国家的公共开支。在此理念下,基础设施被认为不应是公共发展

开支的主要方向。国际发展合作也就自然转向对制度和治理改革,以及社会

项目的支持。

近十几年来,基础设施国际合作重新成为国际发展议题中的热点。这一

转变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全球私人资本开始大量进入基础设施国际合

作项目(全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私人资本量由2004年的231亿美元上升

到2012年的1578亿美元);③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长为重

要捐助者,它们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合作领域。④

2013年,中国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基础设施是重点合作领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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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23年10月。



同年,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注于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为

了应对来自新兴力量的挑战并保持其在国际发展议题内的主导地位,西方发

达国家也重拾基础设施议程。美国和欧盟先后提出了包括“重建更美好世界

(B3W)倡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全球门户计划”

(Global
 

Gateway)等多个有关基础设施的合作倡议。

本轮基础设施议程复兴的一大特点,是各方均将基础设施合作与可持续

发展结合起来,强调可持续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可持续基础设施概念经历了

一定的演化过程。该概念的雏形是在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上提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后来也成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的一部分(目标9和11直接提及)。

虽然多边层面的国际发展议程看似给可持续基础设施以明确定位,但是,

西方国家在落实该议程时却出现了焦点偏移的趋向。出于同中国的基础设施

合作倡议展开竞争的考虑,并结合自身已有理念①,西方国家提出要将“高质

量”“高标准”设定为基建项目融资的前置条件。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如何施

行一个好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缺乏规范性共识,西方国家更多地按照自己的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塑造相关规则。它们提出,只有在基建项目符合环境可

持续、治理民主透明、当地充分参与等条件的前提下,才能给予资金和政策支

持。并且,西方关注的重点也往往超越与气候、环境等与可持续发展联系更为

直接的议题,而是将相关合作倡议打包进各类西方国家主导的社会和政治发

展标准。这种议题偏好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中得到明显体现。

作为一个以基础设施为名的合作倡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重

点除了交通、电力等领域外,还重点强调了卫生、数字联接、性别平等等议题。②

又如,美国主导的“蓝点网络”认证体系号称要为“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设定

标准,但在其10大类标准中,只有2大类涉及气候治理,其他均是关于融资手

段、社会赋能、腐败防控、人权等议题的指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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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被一定程度上地扭曲了。

可持续基础设施经常作为所谓“高质量”“高标准”基础设施合作议程的子集。

这样的设计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可持续基础设施在规范和规则方面的具体

化、操作化程度仍然很低。例如,尽管蓝点网络已经设立了其认证标准的十大

类因素,但迄今为止尚未公布每大类中具体的标准内容;其二,可持续基础设

施议程中直接涉及“可持续”的部分应是与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等相关的内

容———这也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时的主要内涵,

但由于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依附于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议程之下,它总是

被各种意识形态化的标准所冲淡。西方国家的这种特殊制度偏好也产生了更

广泛的影响。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通过了由日本提

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体系。该原则体系中的第三条涉及基础设施

与环境目标的协调,是对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回应。但是,在详细分析该原

则体系的内容后,可以发现有明显的三点局限:(1)
 

该原则体系的第三条在表

述上提及“气候”一词仅仅一次,这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整体全球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明显不符;(2)
  

该原则体系的第三条虽然是关于环境议题的,却还用了很

大篇幅讨论技术性的信息公开要求,而这一问题本可以单列;(3)
  

环境议题在

整体原则体系内也不是最突出的,它被一系列价值观相关议题冲淡了。①

综上所述,在高度竞争性且充满意识形态因素的国际发展议题领域,可持

续基础设施议程总是受制于大国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在西方不断将

特殊偏好融入相关标准体系的情况下,这些标准体系的操作化水平较低且争

议很大,故难以充分地指导实践。并且,那些依赖美西方大国推动的可持续基

础设施议程正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对环境法规和弱化国际发展合作等相关

政策的影响,从而很可能陷入沉寂。因此,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国际发展议

题内的发展情况符合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初始条件,故使得一些行为体

有动力继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57

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

① Motoko
 

Aizaw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Quality
 

Infrastructure:
 

Emerging
 

Focus
 

on
 

Quality
 

over
 

Quantity,”
 

Journal
 

of
 

Mega
 

Infrastructur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1,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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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黎体制与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嵌入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在国际发展议题内面临一定限制的情况下,气候制

度复合体的发展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提供了额外机遇。2015年签订的《巴

黎协定》包含一系列制度创举:它规定了1.5℃温控目标,使全球行动的目标更

加明确;它前所未有地将所有国家置于一个气候制度框架下,使所有国家均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承担减排义务;它创造性地设置了国家自主贡

献(NDCs)安排,从而允许自下而上的减排目标设置模式,并要求各国在每次

更新国家自主贡献时必须加强行动力度;它明确要求资金机制的增加和丰富

化;它也设置了碳市场、非缔约方利益相关者条款等一系列支持机制。《巴黎

协定》反映了自21世纪初尤其是2009年以来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更新,即

由多边谈判驱动走向由多元、多层次的行为体和制度混合驱动。① 《巴黎协

定》连同一系列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支持的多边、少边、双边气候相关制度,

共同构成了有机整合的“巴黎体制”。② 在新的巴黎体制建立后,全球气候治

理议题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且气候制度复合体通过多种渠道不断

向其他议题延展。巴黎体制的这种扩张趋向性既要求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

的加入,又促使一些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推动者,将推进议程的场所转移

到巴黎体制下的多元气候治理中,并刻意将相关标准与气候制度复合体

对齐。

在此背景下,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设

置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开展评估认证,展示和推广相关项目来促进可持

续基础设施合作。比上一节所论及的标准体系,作为“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

施融资倡议”旗下主要治理工具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的内容反映了相当

多气候治理要求。因此,解释“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与气候制度复合体的关

联性有助于说明气候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逻辑。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该

标识体系的发展是气候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典型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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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制度复合体正在重塑整个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目前,可观察到的气候

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只是一个初步趋势,前文所述的那些包含大国竞争和

意识形态色彩的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可能与“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为代表的更

加绿色化的标准体系并存。

  (一)
 

巴黎体制的高政治地位与“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场

所转移

  2015年后,基于《巴黎协定》的普遍适用性,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一系列重磅报告(尤其是《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支持,全球气

候治理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地位明显提升。这一变化在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其一,在政治话语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气候危机”“气候紧急状态”这类更具

紧迫性的表述来指代全球气候变化。① 危机和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提升

了气候治理的政治地位,并为各类积极甚至超常规的治理手段开绿灯;②其二,

与气候治理的高政治地位相配合,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提出了“对齐巴黎”

(Paris
 

Alignment)概念,要求以《巴黎协定》为基准调整各类政策。③ 这一宏观

号召促使国际发展议题内各行为体积极调整自身行为。2015年以来,多边开

发银行多次发表关于增加气候融资、支持气候治理的单独或联合声明,且均是

在年度多边气候大会上。2016年,世界银行出台的《环境和社会框架》首次使

气候相关内容独立成章。除了多边开发银行,捐助国也积极响应。无论是经

合组织还是中国,都在国际发展合作指导性文件中提及应将行动与《巴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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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接。① 上述行为模式体现出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对国际发展议题的深刻

影响,即支持气候治理成了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政治正确”;其三,高政治地位

使得年度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多元行为体集会、联络、相互学习的重要舞台,在

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看来,气候变化大会的交往价值甚至超过了正式谈判

本身。②

气候治理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

带来新的机遇。如果说在国际发展议题内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不得不与各种

其他“高质量”规则和标准竞争各方的注意力和资源,那么,气候治理就毫不含

糊地支持更加聚焦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定义———即强调基础设施与环境尤其是

气候目标的整合。正因为此,“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制定者

采用了场所转移的议程推进策略。一方面,在互动平台的选择上,相关规范和

规则的倡导者选择更频繁地在多边气候进程这一更有利的平台上开展活动。

2020年,私人金融机构(汇丰银行)、环境非政府组织(“气候政策倡议组织”)、

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和政府间组织,选择在法

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一个地球”框架下共同发起“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

融资倡议”。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前期工作以及为期八周的公众咨询之后,“加

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代表利用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的机会,开始向利益相关方系统性介绍“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的重要性。

由于全球疫情,原本定在2020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被延期一年举办。加上这一年是《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各国第一次需要更新

国家自主贡献的期限,此次大会得到全球各方极大的关注,包括时任美国总统

拜登在内的多国首脑都前往参会。“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及其

主要发起机构从而希望利用气候制度内的这一重要平台,积极宣传和推动可

持续基础设施议题。该倡议的相关成员一共参加三场有关气候和可持续融资

的边会活动,特别是在“法国角”组织了一场关于边会探讨如何通过标识体系

调动私有资本支持全球的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这也是
 

“加速可持续转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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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融资倡议”第一次向各国政府代表和其他非政府利益相关方系统性介

绍倡议期望建立的标识体系的设计思路。自此开始,“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

施融资倡议”成员机构每年都会派代表积极参与气候制度框架下的重要活动,

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全球各地举办的气候周活动。在2022年第

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向全球

宣布选择彭博(Bloomberg
 

L.P.)和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GIB)分别担

任“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的数据存储库和秘书处。2023年,几乎所有参与“加

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赞助商和成员都出席了迪拜的第28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人员在12月1—8日共举办或参加了多场边会讨论,以

展示项目成果,并接触利益相关方。

“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制定者和支持者之所以选择联合

国气候大会作为议程发布的重要场所,不仅仅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

大会是全球所有国家开展多边气候谈判的场所,被誉为决定世界未来的场合,

同时也是因为大会的高曝光度和网络化效应会吸引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企业

和非政府行为体前来参会。① 因此,积极参与气候制度复合体内的重要活动并

在此期间发信息,不仅可以最有效地与各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从而获

得有关机构的支持,同时,也更容易提高可持续基础设施议题的重要性。此

外,“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指定全球基础设施巴塞尔基金会

(GIB)作为标识管理办公室,负责实施和推广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而后者的

大量工作是与气候变化适应挂钩的。② 在为相关议程确定重点目标时,“加速

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推动者明确指出,该倡议的初衷,就是基于

对现实治理需求的回应:即需要在推动气候减缓的同时,增加融资建立更有韧

性的基础设施。③ “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将气候适应和韧性作为一个单独的

维度,这也是该标识体系与其他在基础设施领域现有与环境社会治理相关的

标准体系的区别。这种表述很清楚地表明该倡议与气候制度对接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与巴黎体制同期建立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理论

上也具有同样崇高的国际地位,并融合了最广泛的全球共识。而且,“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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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7项明确要求所有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组成伙伴关

系来开发整体性解决方案,打破原本议题之间相互割裂的局面。① 这使其具有

一定的延展性。正是基于这些特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获得了主要

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背书。② 但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巴黎体制有一个

明显不同,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共含169个具体目标,从而给了各

类行为体以极大的自由选择空间。“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解决国际发

展议题内本就存在的失焦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失焦。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下,任何行为体都可以各取所需地声明自己的行为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要求,这使得新兴、边缘化治理议程难以有效利用“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二)
 

巴黎体制的多重延展通道与“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

嵌入式发展

  在设定严格的气候治理目标同时,巴黎体制采用了自下而上、混合驱动的

治理模式,这必然需要核心气候制度外的一系列制度的配合。并且,随着全球

气候治理越来越强调强调规范传播、能力建设、利益重构等治理手段的综合性

使用③,巴黎体制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专属于气候议题的制度复合体,而是几乎

触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外延通道的支持下,巴黎体制对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起到进一步支持、塑造作用。

第一,巴黎体制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培育了更多有相关能力的行为体。

巴黎体制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度需要多边开发银行提供技术性支持。2015年

后,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纷纷设立了与支持国家自主贡

献编制和报告相关的支持性项目和资金。在参与过程中,多边开发银行必须

针对气候治理的目标要求设置项目、人员和资金,并进一步加强与气候治理相

关的知识生产。这种正式制度层面的协调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提供了潜在

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机构。作为“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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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就是在气候制度复合体扩张的背景下成立

的。世界银行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旨在充分

调动资金以支持“发展中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推广和能效提高、

碳泄漏减少等气候变化应对措施。”①“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几乎在每一份概念

和评估文件中都会强调其与巴黎协定的对齐,以及其主流化了气候议题。② 作

为“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在私营部门的主要支持力量,汇丰银

行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明确将《巴黎协定》纳入银行运行战略中,并采取各

种措施推动其企业自身的气候行动:2020年,汇丰银行成为全球首批承诺在

2050年前实现所有运营净零排放的银行之一,并明确提出要优先考虑支持其

净零经济转型的融资。③ 因此,支持“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被视

为该银行实现巴黎目标的抓手之一。

第二,巴黎体制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提供了更多物质资源。在巴黎体

制下,各方经谈判设计了公共资金目标,但对资金的具体供给方式做了模糊化

安排,这样虽然可能对“额外性”等原则造成不确定的影响,却也能够鼓励更多

的行为体为气候治理提供融资。特别是第9条款中指出需要从各种来源和渠

道募集气候资金。这样安排促使国际发展合作各参与方通过设置专项资金,

加强气候资金占比等方式,大大增加了对气候议题的支持力度。例如,在2023
年的迪拜气候大会上,世界银行宣布要将其下一财年45%的融资投向与气候

相关的项目。④ 亚投行也设立了到2025年气候融资至少要占核准融资总额的

50%的目标。⑤ 传统捐助国也加强了资金供给。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OECD-DAC)2024年的数据,2021—2022年,与气候目标相关的官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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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达到500亿美元/年,占总官方发展援助额的32.9%。① 各方为气候议题

大举筹资,使得更广意义上的涉气候议程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并可能将一

些意识形态、制度改革、社会赋权相关的资金转移出来。正如全球基础设施中

心所言:“气候融资向基础设施市场发出信号,表明贷款方更青睐基于气候的

基础设施项目或以其他方式解决气候问题的项目。”②事实上,“加速可持续转

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全球一致的变迁体系从

而促进募集私有资本来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③
 

因此,《巴黎协定》中对气候资

金的弹性表述也给了“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的推动者利用更多

渠道嵌入气候制度复合体的机会。

第三,巴黎体制还对国际发展议题施加规范性影响。一方面,在巴黎体制

的引导下,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什么样的行动是符合气候治理需求的。那就

是在项目设计时考虑碳中和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目标,并加大对与低碳经济

相适配的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的投入。这种影响有力

地给国际发展议程重新设定了焦点,进而可以抑制相关规则和标准向各种与

可持续发展核心内容不甚相关的领域偏离。例如,欧盟于2016年出台的《将
环境和气候变化纳入欧盟国际合作和发展》文件,除了一系列制度化规定外,

明确聚焦能源、农业等具体部门。④ 这比宽泛的“高质量”基础设施议程更加聚

焦。另一方面,巴黎体制催生了一系列低碳标识体系,各行为体不断建构新的

可持续制度和标准体系特别是结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框架,并积极通

过教育、沟通、培训等方式推广之。由于气候议题的政治高度不断增加,包括

基础设施在内的其他议程有动力与气候制度复合体不断靠近和接轨,从而获

得更多的关注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气候目标(例如碳中和)的规范影

响也得以不断加强,从而更加巩固气候制度复合体的中心地位。

在规范和制度塑造效应的影响下,“加速可持续转型基础设施融资倡议”

下衍生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体系也更加聚焦气候治理。首先,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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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来看。在“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的开发过程中,气候治理议题被置于核

心地位。该标识的开发团队广泛收集并分析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标准和分类

体系,被借鉴的主要标识体系包括英国标准研究院的“基础设施碳管理”、环境

中性集团的“环境中性标准”、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Basel)的“可持续和韧性基础设施标准”等。① 其次,从“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

的内容来看,多个与气候相关的维度得到了重点强调。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

特别强调环境—社会—治理要素的基础设施标准不同,“可持续基础设施标

识”具有更丰富的气候治理元素。其将气候适应与韧性单独提出作为一个独

立的维度。这已经能够说明该体系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同时,该标识的

具体标准中还包括许多与气候有关的内容,例如:(1)
 

风险评估:要求项目方必

须评估其对于气候相关物理风险(如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

(2)
  

气候适应措施:项目方需展示如何将气候适应措施融入其设计和运营中,

以增强韧性;(3)
  

低碳设计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项目方采用低碳设计原则和

技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4)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项目需提升资源的利用

率、减少浪费并向循环经济转型;(5)
  

环保目标:要求项目同时具备环境保护、

避免污染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元素。对可持续基础设施设定如此多维度、如

此细化、如此偏向碳中和目标的标准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从标准内容的来源

来看,“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大量吸收了近些年与气候有关的框架、标准或指

南,例如气候中和集团(Climate
 

Neutral
 

Group)的有关减排标准,气候相关财

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的指

南,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关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的标准。虽然“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也有关于社会与治理的相关维

度,但是对于气候减排和适应的相关指标可以说是目前在基础设施行业中最

严格和具体的。除此之外,“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在认证流程中更加注重透

明度,这也与气候制度的要求一致。例如,“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要求项目

方提供翔实的数据和证据来支持其可持续性声明,并要求项目必须接受独

立的第三方验证,且还需要定期报告和监测与气候相关的表现。上述制度

特征表明,“可持续基础设施标识”的有关标准有意识的强调气候议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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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AST-Infra
 

Label,
 

“ST03
 

V1:
 

Sources
 

and
 

References
 

of
 

the
 

FAST-Infra
 

Label
 

Indicators,”
 

ht-
tps://cdn.prod.website-files.com/64869a932dab4d8c36a88774/673c420839dc4e4926f8c0a8_ST03_V1_24.
10.2024.pdf,

 

2025-08-03.



要性,在标识内容和认证流程上吸收了大量来自气候制度复合体的最新发

展成果。

结  语

本文借用重新整合后的制度复合体理论,分析了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和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联系。结合现有国际关系文献中有关制度复合体的讨

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制度复合体跨议题扩张的条件和机制的理论框

架,用以分析可持续基础设施这一案例。本文研究发现,全球气候制度复合体

的发展给了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以重要助力。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在整体全球

治理中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逐渐形成以《巴黎协

定》为核心,以多元行为体和制度为依托,并不断延伸和塑造全球政治经济体

系各个方面的气候制度复合体———本文将这种制度复合体称为“巴黎体制”,

其他议题领域不断受到气候制度的引力。同时,巴黎体制的扩张趋向性也被

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主要倡导者所利用,一方面,他们借助巴黎体制的高政

治地位不断在气候谈判场域发起新治理议程和建构新规则;另一方面,他们也

主动吸收巴黎体制的制度元素,以此实现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再聚焦。由

此,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倚重巴黎体制得到加速发展。本文的研究既更新了

学界对可持续基础设施议程的理解,又展示了巴黎体制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外

溢性影响。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巴黎体制深刻塑造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对于

跨议题制度互动和相互影响的研究,是重要学术增长点。与此同时,本文创建

的理论框架或许可以在未来引用到其他案例中,解释其他类型的制度复合体

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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